
版號：302LQ01272026表102-3-1(112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繳納基本稅額
單位 基本所得額 綜合所得淨額

非死亡給付 死亡給付淨額

有價證劵交易
所得

非現金捐贈金
額 申報大於歸戶

保險給付
海外所得總額分位別 其他經財政部公告之

減免所得額或扣除額

468第1分位 6120062 2581 1588 128720 940173 0 15678513479148 00

468第2分位 6615359 58745 21105 105067 656293 0 20422053731945 00

468第3分位 6174437 245063 10584 97655 775740 7006 13040033734385 00

468第4分位 6545158 474064 3616 12663 387250 1969 20246393640958 00

468第5分位 6449669 725754 6211 179936 570131 0 12866993680937 00

468第6分位 15583782 1033127 4147 32761 725892 539 103606033426714 00

468第7分位 6715164 1425352 28543 89435 623428 3717 11110093433681 00

468第8分位 9660879 1988516 7616 41738 900477 3452 17399954979084 00

468第9分位 11771856 3050516 28810 0 1006003 8159 25419585084870 515410

467第10分位 125016147 17949223 3169 89962 7140436 73587 1927981163799528 166804310

4679合    計 200652512 26952941 115389 777937 13725822 98428 4325877298991250 167319720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
　　　　　(二)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
　　　　　(四)保險死亡給付淨額，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302LQ01272026表102-3-1(112年度)綜稅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基本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
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

海外已繳納所
得稅可扣抵稅

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
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

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
分位別

基本所得額扣
除免稅額後之

餘額

保險死亡給付
總額

第1分位 596892 596763 29534 5672292984462332864

第2分位 695952 692962 16020 6769423479759275814

第3分位 607767 593076 12553 5805233038837201225

第4分位 681911 646054 26510 619545340955868466

第5分位 662814 594538 14729 5798093314069316793

第6分位 2489636 2370900 3667 23672341244818275801

第7分位 715913 526908 4747 5221613579564165388

第8分位 1305056 978943 20192 958751652527976522

第9分位 1727251 1061225 19652 1041573863625641884

第10分位 24377449 13153291 50375 13102916121887247259812

合    計 33860641 21214660 197978 210166831693032121814570

一、說明：(一)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本表係統計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之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
　　　　　(二)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
　　　　　(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基本所得額大於歸戶基本所得額之數值。
　　　　　(四)保險死亡給付淨額，為保險死亡給付總額減去免稅額之餘額。
二、本表使用說明：不同分位數據之比較會產生不同結果，分位越小比較的結果會越極端，統計資料尚不完整，統計數據僅供參考。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